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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山东省建筑业协会

山东省建设工会

指导单位：山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中心

为保证本次 QC 小组成果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，山东省建筑

业协会和山东省建设工会联合成立竞赛工作委员会，负责 QC 小

组成果竞赛活动的组织工作。竞赛工作委员会下设竞赛办公室，

设在山东省建筑业协会。

二、竞赛资格、内容和条件

（一）竞赛资格

申请参加竞赛的企业（注册地在山东的企业或省外企业）原

则上应为山东省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。

（二）竞赛内容和条件

1.QC 小组按规定组建和注册登记，小组骨干成员经专题培

训，并获得小组培训结业证书；

2.在工程建设领域，以改进质量、降低能耗为宗旨，以提高

职工质量意识和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开展活动，取得显著成效，

其经验有普遍推广意义；

3.围绕企业施工任务，注重全员参与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

活动过程和活动成果有所创新，真正做到强化参与意识，探索管

理办法，解决存在问题，推动质量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，杜绝事

后总结的倒装成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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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报成果应是 2021 年以来取得，已获得本地区、行业建

筑业优秀 QC 小组的成果。优先推荐具有“小、实、活、新”特

点，注重技术创新、提升质量、提高效率、节能减排、绿色施工、

环境保护和推广应用价值的竞赛成果。

三、竞赛流程

（一）申报

1.申报方式：申报 QC 小组成果（分为发布成果和交流成果

两类），由申报单位自愿向企业注册地或工程所在地市建筑业（行

业）协会或有关单位申报，每项（同一项）QC 小组成果只能通过

一个渠道进行申报和推荐，不得多渠道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2.申报数量：总承包企业根据对应类别最高资质等级（多项

同级资质视为 1 项），原则上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不超过 6 项、

一级企业不超过 4 项、二、三级企业不超过 3 项；专业承包企业

不超过 3 项，其他类型建筑业企业不超过 2 项。

3.省外企业（含央企）须统筹全省 16 市预申报 QC 小组成果，

并依据企业资质从山东省级分支机构（总部）所在地协会统一申报；

4.鼓励山东省内外出施工能力强的企业积极申报，申报成果在

省外的申报数量适当放宽；

5.鼓励中小型建筑企业(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二级、三级企业）

积极参与竞赛活动，将适当向该类企业进行倾斜。

（二）推荐

1.各推荐单位或有关单位负责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，并对符



4

合要求的 QC 小组成果汇总排序后择优向竞赛办公室统一推荐。

2.推荐单位推荐发布成果的数量不超过总数量的 30%。

（三）竞赛

竞赛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竞赛过程分成果初评和

现场竞赛发布两个阶段。

1.成果初评：依据《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》以网络评审形

式进行 QC 小组成果初评；

2.现场竞赛发布：根据初评成绩，竞赛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

QC 小组成果现场竞赛发布会（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；申请竞赛

发布 QC 小组成果须提前制作 PPT，要求图像清晰、美观、整洁，

发布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,发布人必须为小组成员。

（四）竞赛成绩

1.竞赛成绩分三个等级。其中，一等奖成果不超过获奖成果

的 20%，二等奖成果不超过获奖成果的 40%，三等奖成果不低于

获奖成果的 30%；

2.一等奖成果从竞赛发布成果中按总得分高低产生，二、三

等奖成果从交流成果中按得分高低产生。

（五）公示

对拟获得竞赛成绩的 QC 小组成果进行网上公示。

（六）通报

1.省建筑业协会和省建设工会联合颁发竞赛获奖证书，并向

社会公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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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从一等奖成果中并结合企业意愿择优选取成果向山东省

质量管理协会、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建筑业协会推荐。

四、申报材料和要求

（一）山东省建筑业 QC 小组成果竞赛推荐汇总表 1 份（附

件 1）；

（二）山东省建筑业 QC 小组成果竞赛承诺书 1 份（附件 2）；

（三）山东省建筑业 QC 小组成果现场评审记录表 1 份（附

件 3）；

（四）山东省建筑业 QC 小组成果竞赛申报表 1 份（附件 4）；

（五）2022 年度 QC 小组成果资料汇编要求（Word 版，格式

要求见附件 5）；

（六）获得本地区（行业）年度 QC 小组成果竞赛的获奖文

件扫描件；

（七）各市建筑业协会提交本地区近年来开展群众性质量管

理活动的经验介绍材料。

请各推荐单位于 3 月 25 日前，将上述申报资料、预竞赛发

布成果(PPT 格式)电子版汇总后拷到 U 盘和上述资料（一）—（四）

项统一装入 A4 规格硬质文件盒。

五、竞赛费用

本次竞赛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其它单位不得私自搭车收费

和借机收取其他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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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推荐时要严格把关，杜绝抄袭成果，如发

现抄袭、年内禁止该企业参加 QC 小组成果竞赛活动。

（二）会员单位中的中直驻鲁、中直进鲁和省外进鲁企业可

根据实际情况向省建筑业协会提交参加 QC 小组成果竞赛活动的

申请报告（已通过市协会或有关单位推荐的，不能提出申请），

经省建筑业协会研究同意后可直接向省建筑业协会申报。

（三）评审专家及有关人员，要秉公办事，廉洁自律，认真

工作。对违反相关规定者，将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或通知所在单

位，并取消相应资格；专家必须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

原则”进行评审，在评审期间不得泄露本组的成果名单，不打听

其他评委的情况；评委严禁泄露评分情况，严禁替 QC 小组向其

他评委“拉分”的现象，一经查实将取消评委的资格。

（四）各推荐单位要指定专人具体负责与省建筑业协会联

系，加强沟通交流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五）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省建筑业协会或省建设工会联系。

（六）联系方式

省建筑业协会： 王 琳 王丽鑫 0531-86195388

省建设工会： 邵弘越 0531-51765558

邮箱：SDSQCXZ@163.com




